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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2020年 1月 6日的會議 
 

有關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兩個首長級編外職位 
轉為常額職位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提供背景資料：把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兩個首長級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以便就

有關公司、會計業、公司破產及個人破產、信託及放債人的政策及

法例，以及有關發展金融科技的政策及法例，以及關於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 ("亞投行")及亞洲開發銀行 ("亞開行")的事宜，履行相關
職務。本文件亦綜述財經事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

委員會 ("財委會")在 2012-2013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的會議上
討論以往有關保留該兩個編外職位的建議時，議員所提出的主要

意見及關注事項。 
 
 
開設該兩個編外職位及過往延長有關職位的開設期 
 
2.  政府當局在 2006年年中展開全面重寫《公司條例》的工作，
重寫工作分階段進行。考慮到此舉所產生的工作量，財委會在

2006 年  1 月批准開設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職銜為
副秘書長(財經事務)3)，為期 5年，以督導《公司條例》重寫工作；
以及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
事務)6)，為期 4年，以協助副秘書長(財經事務)3。 1 
 
3.  自開設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3 及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
事務)6的職位以來，該兩個職位的開設期在 2010年至 2018年期間
曾數度延長，而因應獲指派的主要工作的進度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1 相關的人事編制建議載於 EC(2005-06)9。副秘書長(財經事務)3 及首席助理

秘書長(財經事務)6 的職位分別於 2006 年 3 月及 10 月正式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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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的新措施，該兩個職位的職責亦作出了相應的改動。有關延長

該兩個職位的開設期，以及該兩個職位的主要職責的重大發展的

詳情，綜述於附錄 I。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4.  下文各段綜述在 2012-2013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舉行的
財經事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會議上，議員就保留

副秘書長(財經事務)3 及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6 兩個編外職位
的建議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下文亦綜述財經事務委員會

在其會議上討論各項措施的進展時，委員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事項。 
 
該兩個擬議職位的工作量 
 
5.  在 2014 年 2 月 19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部分
委員表示，隨着《2013 年信託法律(修訂)條例》("《信託法律修訂
條例》")及新《公司條例》分別在 2013年 12月及 2014年 3月生效，
該兩個職位的工作量將會大減。此外，鑒於公司註冊處和財務匯報局

已積極參與擔任該兩個職位的人員尚未完成的工作 (例如優化公司
破產法例和核數師監管制度，以及設立法定企業拯救程序)，並就此
提供不少意見，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繼續

保留該兩個職位的理據。 
 
6.  政府當局指出，擔任該兩個職位的人員須負責檢討《破產

條例》(第 6章)下的潛逃者規管制度。雖然《信託法律修訂條例》已
在  2013 年  12 月開始實施，但持份者曾提出進一步優化信託法的
建議，這些建議尚未納入《信託法律修訂條例》中，並有待進一步

評估及詳細研究。為此，政府當局會進行政策研究和分析，並繼續

徵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關於設立新的法定企業拯救程序的建議，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此項工作繁複，牽涉多個複雜和備受爭議的

問題，也牽涉多方持份者。有關事項需要首長級人員的督導及意見。 
 
7.  在 2016年 3月 22日及 2018年 3月 5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以及 2016 年 6 月 8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部分
議員察悉，該兩個職位所負責的職務，不少需持續推行，當中包括

發展金融科技、加強規管放債人，以及有關香港參與亞投行及亞開行

的事宜。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該兩個職位的開設期延長

一段較長的時間，或把該兩個職位轉為常額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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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當局強調，該兩個職位的開設期的建議延長期限，是

在審慎檢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人手需求後擬訂的。政府當局謹慎

行事，務求控制首長級人員的編制，並會在該兩個職位到期撤銷前，

因應任職人員的各項工作進度，檢討該兩個職位應否繼續保留，包括

應否進一步延長職位開設期，或把職位轉為常額職位。此外，政府

當局不時檢討首長級人員的人力資源需要，並會在適當時候提出

相關的人事編制建議。 
 
設立法定企業拯救程序的時間表 
 
9.  在 2013年 5月 3日、2014年 1月 6日、2014年 7月 7日
及 2016 年 3 月 22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問及就
法定企業拯救程序提出條例草案的時間表，並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向

立法會提交相關立法建議。委員亦建議，政府當局擬備立法建議時

應參考海外經驗，以便更深入了解企業拯救程序的成功要素。 
 
10.  另有部分委員對擬議的企業拯救程序有所保留，並擔心

只有大型企業才可從該程序中受惠，因為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將
無法負擔當中牽涉的高昂專業費用。此外，委員關注到在擬議的企業

拯救程序中加入有關公司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文，或會對

公司董事施加不公平的責任。該等委員指出，當有限公司無力償債

時，公司董事將會面對進退兩難的處境，原因是若董事宣布公司無力

償債，銀行便不願意向公司提供信貸融通。該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

審慎研究有關企業拯救程序的建議。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曾於 2009年就企業拯救程序的
概念架構及部分主要課題進行公眾諮詢，並於 2010 年 7 月向財經
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諮詢總結。獲諮詢的相關人士/團體包括

中小企。在考慮公眾和持份者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在 2014年進一步
制訂了一系列有關企業拯救程序的詳細建議。政府當局表示，雖然

大型企業較有可能從擬議的企業拯救程序中受惠，但法例條文會在

企業一旦無力償債時為僱員及供應商提供更大保障。為了保障董事

的利益，政府當局可研究在擬議法例中訂立適當的安全港條文。

鑒於當中涉及複雜的問題，政府當局需要更多時間擬訂詳細的法例

條文，以進一步諮詢持份者，以及擬備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政府

當局的最新目標是在 2019-2020 年度的立法會會期後才提出有關的
修訂條例草案。 
 
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財務中介手法的規管安排 
 
12.  在 2016年 4月 11日、2017年 5月 29日、2018年 2月 5日
及 2019 年 5 月 6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2016 年 6 月 8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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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以及 2018年 6月 22日的財委會會議上，
議員對政府當局為打擊不良放債人及相聯中介的問題而推行的措施

的成效表示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收緊對該等放債人及中介的

規管。議員提出的建議包括加重制裁、為中介引入發牌制度，以及

檢討《放債人條例》(第 163 章)，藉以修訂過時的條文(包括現行就
貸款設定的年息  60% 的實際利率上限)及堵塞因放債人改用新犯案
手法而出現的漏洞。 
 
13.  政府當局認為，處理不良中介隱瞞其與放債人的關係以

規避《放債人條例》中有關不得另行收費的法定規定的情況，乃首要

的任務。對放債人施加額外牌照條件旨在確保不得向借款人另行

收費的法定規定得以有效執行，並防止放債人以不知情為藉口，隱瞞

其與中介的關係。至於為中介引入發牌制度方面，政府當局指出，

有關建議會引起不少複雜的問題(例如如何界定"中介"一詞)，必須
小心研究，並需要諮詢持份者及更廣泛公眾。關於檢討《放債人

條例》，政府當局表示，調整《放債人條例》下的實際利率上限，

未必是解決放債人及中介另行收費的問題的有效方法，並認為對

放債人施加更嚴格的牌照條件能更有效解決有關問題。政府當局

現時並無計劃檢討《放債人條例》。政府當局強調，擔任該兩個職位

的人員會繼續監督當局為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而推行的

措施，以及因應當局對自 2016年起實施的四大範疇應對措施進行的
檢討，評估該等措施的成效。2 
 
發展金融科技 
 
14.  在 2016年 3月 22日、2017年 4月 18日、2018年 4月 3日
及 2019年 4月 1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以及 2016年 6月 8日
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對於香港發展金融科技(特別是
在使用新的電子支付系統方面 )進度緩慢表示關注，並反映了金融
科技業界對於監管上的不明朗因素的憂慮。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積極

檢討相關法例，為金融科技的發展清除障礙，並強調政府當局有必要

率先在政府運作中應用金融科技。 
 
1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推出一系列推動金融科技

發展的措施，包括在投資推廣署轄下成立專責小組，以協助初創

企業、投資者和研發機構落戶香港；在數碼港騰出空間支援金融科技

初創企業；以及推行不同的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計劃。政府當局亦已

                                           
2 政府當局自  2016 年起為打擊不良放債人及相聯中介的問題而實施四大範疇

應對措施，即施加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件、加強警方執法、加強公眾教育

及宣傳，以及加強為市民提供的諮詢服務，並於  2017 年進行檢討，以探討
進一步的優化措施解決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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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同金融監管機構諮詢金融科技業界，以加深了解業界對有關法例

修訂事宜的意見和訴求。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和保險業監管局已分別設立金融科技專用平台，以加強

與金融科技業界的溝通。在使用新的電子支付系統方面，政府當局

表示，隨着《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第 584章)在 2015年
制定，儲值支付工具和零售支付系統已在香港迅速發展。 
 
香港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16.  在 2017年 3月 16日及 2018年 1月 5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以及 2018年 6月 22日的財委會會議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
就建議在香港設立亞投行的企業財資中心或辦事處一事，與亞投行

進行磋商有何進展，以及自香港於 2017年 6月加入亞投行後，香港
有何得益。部分議員又促請政府當局尋求內地支持落實有關建議，

以及檢視各種配套設施的提供 (例如外籍僱員所需的房屋及國際
學校)，以配合亞投行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或辦事處的需要。 
 
17.  政府當局表示，成立亞投行的工作由財政部負責領導，而

當局一直就亞投行在港設立辦事處的建議，與財政部保持緊密

聯繫。鑒於香港鄰近內地，加上本港的金融服務業具備實力，故此

香港擁有競爭優勢。由於亞投行的許多成員 (包括域內成員及域外
成員)均表示對此事感興趣，除了與內地當局和亞投行聯繫外，政府
當局亦會採取其他策略，包括應亞投行管理層的要求，借調公務員

協助亞投行的運作，此舉有助加強香港爭取亞投行在港設立辦事處

的聲望和信譽。 
 
18.  至於香港的得益，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大部分由亞投行

出資進行的項目都是亞投行與多邊財務機構(例如世界銀行)合資的
項目。政府當局會繼續推廣香港在金融服務業及專業服務業的

優勢，為亞投行的運作提供支援。亞投行成員並非直接透過亞投行

的投資回報而得益，但由亞投行出資進行的項目有助改善整個地區

的聯繫，振興當地經濟，從而令各成員可普遍受惠。 
 
 
最新發展 
 
19.  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3 及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6 的
編外職位分別將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撤銷。政府當局會在 2020年 1月 6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
有關把該兩個職位轉為常額職位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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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0.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年 12月 27日 
 



附錄 I 
 
 

在 2010年至 2018年期間延長副秘書長(財經事務)3及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6職位的開設期及 
該兩個職位的主要職責的重大發展 

 
 

年份 
 

延長期限 
 

主要職責 
 

獲財務委員會 
批准 

職責的重大發展 
 

2010年 
 

副秘書長 (財經
事 務 )3  
職位的開設期

延長 16個月 
(直至 2012 年
7月 31日)1 
 

 推展《公司條例》重寫工作 
 有關改革《受託人條例》

(第 29章)和《財產恆繼及收益
累積條例》(第 257 章)(下稱
"信託法改革 ")及設立法定
企業拯救程序的立法工作 

 

2010年 
5月 14日 

 

 政府 當局在  2011 年  1 月向
立法會提出《公司條例草案》，

即《公司條例》第一階段重寫

工作的成果 
 在 2011年 11月，政府當局展開
第二階段重寫工作，把公司破產

法例制度現代化 2 
 首席助理秘書

長 (財經事務 )6 
 職 位 的

開 設 期 延 長

33個月 
(直至 2013 年
6月 30日)1 
 

 擬備有關《公司條例》重寫
工作的附屬法例，並就信託法

改革向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3
提供協助 

 

                                           
1 相關建議載於 EC(2010-11)1。  
 
2 公司破產法例現代化工作的目標是簡化和理順公司清盤程序，以便更有效率地管理清盤事宜和加強對債權人的保障；設立新的法定

企業拯救程序，讓面對短期財政困難的公司可扭轉形勢或重整業務；以及加強監管清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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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延長期限 
 

主要職責 
 

獲財務委員會 
批准 

職責的重大發展 
 

2012年 
 

副秘書長 (財經
事 務 )3  
職位的開設期

延長兩年 
(直至 2014 年
7月 31日)3 
 

 執行現有職責 
 為公司破產法例現代化工作
提供高層次的政策督導 

 

2012年 
4月 13日 

 

 立法 會在  2012 年  7 月通過
《公司條例草案》。新《公司

條例》在 2014年 3月 3 日開始
實施 

 政府 當局在  2013 年  2 月向
立法會提出反映信託法改革

結果的《2013年信託法律(修訂)
條例草案》。《2013年信託法律
(修訂 )條例》在  2013 年  7 月
制定，並在 2013 年 12 月 1 日
開始實施 

 

2013年 
 

首席助理秘書

長 (財經事務 )6 
 職 位 的

開 設 期 延 長

一年 
(直至 2014 年
6月 30日) 4 
 

 為實施新《公司條例》擬備
所需的附屬法例，以訂明各項

行政、程序及技術事宜 
 就《破產條例》(第 6 章)下的
潛逃者規管制度進行政策

檢討 
 制訂信託法改革建議 
 

2013年 
3月 15日 

 

                                           
3 相關建議載於 EC(2011-12)16。  
 
4 相關建議載於 EC(201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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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延長期限 
 

主要職責 
 

獲財務委員會 
批准 

職責的重大發展 
 

2014年 
 

副秘書長 (財經
事 務 )3  
職位的開設期

延長 2年 5個月 
(直至 2017 年
1月 1日)5 
 

 推展有關公司破產、企業拯救
程序、核數師監管制度改革及

《破產條例》下的潛逃者規管

制度的立法工作 
 

2014年 
6月 6日 

 

 政府 當局在  2015 年  4 月向
立法會提出《2015年破產(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處理潛逃者

規管制度的合憲性事宜。該條例

草案在 2016年 3月獲得通過 
 政府當局在 2013年 4月至 7月
就旨在優化公司破產及清盤

條文的立法建議進行公眾諮

詢，並在 2014 年 5 月發表諮詢
總結。政府當局在 2015年 10月
向立法會提出《 2015 年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
草案》。該條例草案在 2016 年
5月獲得通過 

 

首席助理秘書

長 (財經事務 )6 
 職 位 的

開 設 期 延 長

2年 6個月 
(直至 2017 年
1月 1日)5 

 

                                           
5 相關建議載於 EC(2013-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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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延長期限 
 

主要職責 
 

獲財務委員會 
批准 

職責的重大發展 
 

2016年 
 

副秘書長 (財經
事 務 )3  
職位的開設期

延長兩年 
(直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6 
 

 督導以下工作︰ (a)設立新的
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和訂立在

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

文； (b)改革上市實體核數師
監管制度；(c)檢討打擊與放債
業務有關的不良財務中介

手法的規管及相關安排；

(d)檢討新《公司條例》及信託
法；(e)在香港發展金融科技；
以及 (f)香港參與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事宜 

 

2016年 
7月 11日 

 

 

首席助理秘書

長 (財經事務 )6 
 職 位 的

開 設 期 延 長

兩年 
(直至 2018 年
12月 31日)6 

 

 就有關規管放債人、公司和
金融科技的政策及法例，以及

有關亞投行的事宜等範疇，為

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3 提供
支援 

 

                                           
6 相關建議載於 EC(2016-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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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延長期限 
 

主要職責 
 

獲財務委員會 
批准 

職責的重大發展 
 

2018年 
 

副秘書長 (財經
事 務 )3  
職位的開設期

延長兩年 
(直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7 
 

 主要職務大致上維持不變，並
須兼顧有關亞洲開發銀行

("亞開行")的事宜 
 

2018年 
6月 22日 

 

 政府 當局在  2018 年  4 月向
立法會提出《2018年公司(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新《公司

條例》及其 8 項附屬法例，以
反映新的發展情況，並使該條例

更清晰和易於實施。該條例草案

在 2018年 11月獲得通過 
 政府 當局在  2018 年  1 月向
立法會提出《2018 年財務匯報
局(修訂)條例草案》，旨在修訂
《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

(第 588章)，讓財務匯報局擔當
規管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

獨立監察機構。該條例草案在

2019 年 1 月獲得通過。新的
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規管制度

在 2019年 10月開始實施 8 
 

首席助理秘書

長 (財經事務 )6 
 職 位 的

開設期延長 3年 
(直至 2021 年
12月 31日)7 

 

 就有關新《公司條例》、
放債人、金融科技、亞投行及

亞開行的事宜，為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3提供支援 
 

 

                                           
7 相關建議載於 EC(2018-19)4。  
 
8 《〈2019 年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在 2019 年 5 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立法會省覽。憑藉該公告，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指定：(a)2019 年 10 月 1 日為《2019 年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修訂條例》")(第 62 及 85 條(關於繳付及計算須由
指明各方繳付予財務匯報局的徵費)除外)開始實施的日期；以及(b)2022 年 1 月 1 日為《修訂條例》第 62 及 85 條開始實施的日期。  



 

附錄 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0年 4月 8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保留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一個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及一個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

職位的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1496/09-10(04)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847/09-10 號
文件) 
 

2010年 4月 28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商討

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EC(2010-11)1) 
 
會議紀要 
(立法會 ESC26/09-10號文件) 
 

2010年 5月 14日 
 

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
批准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164/09-10號文件) 
 

2011年 11月 7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保留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一個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

職位的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237/11-12(05)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614/11-12 號
文件) 
 

2012年 1月 18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商討

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EC(2011-12)16) 
 
會議紀要 
(立法會 ESC34/11-12號文件) 
 

2012年 4月 13日 
 

財委會批准該項人員編制

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175/11-12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408cb1-1496-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0040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fc/esc/papers/e10-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0042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fc/fc/minutes/fc20100514.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a/papers/fa1107cb1-237-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1110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esc/papers/e11-1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201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fc/minutes/fc201204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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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3年 1月 7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保留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一個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

職位的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358/12-13(06)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82/12-13 號
文件) 
 

2013年 2月 20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商討
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EC(2012-13)22) 
 
會議紀要 
(立法會 ESC30/12-13號文件) 
 

2013年 3月 15日 財委會批准該項人員編制
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180/12-13號文件) 
 

2013年 5月 3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優化香港

公司破產法例的立法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876/12-13(01)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789/12-13 號
文件) 
 

2014年 1月 6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保留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首長

級乙級政務官及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

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625/13-14(08)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310/13-14 號
文件) 
 

2014年 2月 19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商討
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EC(2013-14)23) 
 
會議紀要 
(立法會 ESC43/13-14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7cb1-358-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301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esc/papers/e12-2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302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minutes/fc201303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papers/fa0503cb1-87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305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6cb1-625-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esc/papers/e13-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402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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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4年 6月 6日 財委會批准該項人員編制

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55/14-15號文件) 
 

2014年 7月 7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公司破產

法例優化工作的諮詢總結

和有關設立法定企業拯救

程序的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1536/13-14(01)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998/13-14 號
文件) 
 

2015年 7月 6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優化上市

實體核數師監管制度建議

的諮詢總結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1034/14-15(08)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58/14-15 號
文件) 
 

2016年 3月 22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保留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首長

級乙級政務官及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

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686/15-16(02)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19/15-16 號
文件) 
 

2016年 4月 11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打擊與

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財務

中介手法的規管安排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736/15-16(03)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79/15-16 號
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minutes/fc201406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153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7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50706cb1-1034-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5070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60322cb1-686-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603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60411cb1-736-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604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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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6年 4月 11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發展金融科技

策略與措施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736/15-16(02)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79/15-16 號
文件) 
 

2016年 6月 8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商討

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EC(2016-17)10) 
 
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ESC131/15-16 號
文件) 
 

2016年 7月 11日 財委會批准該項人員編制
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329/15-16號文件) 
 

2017年 3月 16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香港參與

和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的事宜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660/16-17(03)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178/16-17 號
文件) 
 

2017年 4月 18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金融科技

發展的事宜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777/16-17(03)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344/16-17 號
文件) 
 

2017年 5月 29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為打擊與

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

而實施四大範疇應對措施

後的最新發展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993/16-17(04)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402/16-17 號
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60411cb1-736-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6041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fc/esc/papers/e16-10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6060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fc/fc/minutes/fc2016071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70316cb1-660-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7031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70418cb1-777-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704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70529cb1-993-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705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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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8年 1月 5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 "新《公司
條例》(第 622 章)：使其
更清晰和易於實施的修例

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01/17-18(06)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27/17-18 號
文件) 
 

2018年 1月 5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向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項目

準備特別基金供款的事宜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01/17-18(07)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27/17-18 號
文件) 
 

2018年 2月 5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檢討為

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

不良手法而推行的新規管

措施的成效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530/17-18(05)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83/17-18 號
文件) 
 

2018年 3月 5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保留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首長

級乙級政務官及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

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625/17-18(07)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24/17-18 號
文件) 
 

2018年 4月 3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金融科技

發展的事宜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724/17-18(03)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178/17-18 號
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80105cb1-401-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8010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80105cb1-401-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8010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80205cb1-530-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8020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80305cb1-625-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8030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80403cb1-724-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804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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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8年 5月 29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商討

該項人員編制建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EC(2018-19)4) 
 
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ESC142/17-18 號
文件) 
 

2018年 6月 22日 
 

財委會批准該項人員編制

建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72/18-19號文件) 
 

2018年 11月 28日 
 

立法會通過《2018年公司
(修訂)條例草案》 
 

通過的法案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192/18-19 號
文件) 
 

2019年 1月 30日 
 

立法會通過《2018年財務
匯報局(修訂)條例草案》 
 

通過的法案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505/18-19 號
文件) 
 

2019年 4月 1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金融科技

發展的事宜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760/18-19(04)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12/18-19 號
文件) 
 

2019年 5月 6日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 事 務

委員會匯報為打擊與放債

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而

推行的措施的最新情況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954/18-19(05)
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315/18-19 號
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esc/papers/e18-0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esc/minutes/esc2018052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fc/minutes/fc201806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ord/2018ord03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bc/bc07/reports/bc0720181128cb1-1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ord/2019ord00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bc/bc04/reports/bc0420190130cb1-50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90401cb1-760-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9040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90506cb1-954-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90506.pdf


- 7 -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9年 5月 22日 
 

《〈 2019 年財務匯報局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
公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1209/18-19 號
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subleg/negative/2019ln080-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hc/papers/hc20190628cb1-1209-c.pdf

